
双 柏 县 医 疗 保 障 局

双柏县局医疗保障局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

过程记录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

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

决定》和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(2015—2020 年）》，促进严

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根据双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全面推

行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

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落实党

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、省委州委县委关于全面依法治理的各项

决策部署，在全县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全面推行“三项制度”，行

政处罚、行政强制、行政检查、行政奖励等行为得到有效规范，

全面实现执法信息公开透明、执法全过程留痕、执法决定合法有

效，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整体大幅提升，行政执法行为被纠错率

明显下降，行政执法的社会满意度显著提高，为为我县转型突破、

绿色赶超提供有效法治保障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成立由局长任组长，分管法制监督工作的副局为副组长，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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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、规划财务股（基金监督管理股）、待遇保障核股、医药

服务和价格管理股、综合业务股、费用审核股、基金结算管理股、

网络信息股、稽核股、药品采购服务中心等股、室、中心负责同

志为成员的双柏县医疗保障局局全面推行“三项制度”工作领导

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局办公室，具体负责推进“三项制

度”实施工作。

三、任务措施及分工

（一）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

1.公开行政执法主体资格。安排部署行政执法主体公告工

作，对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及相关信息进行公告。（办公室）

2.公开行政执法人员信息。汇总全局行政执法人员有关信息

进行公示。（办公室）

3.公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，由规划财务股（基金监督管理股）

和办公室股负责梳理本单位行政行政处罚、行政检查、行政强制、

行政奖励等事项清单，各执法股、室、中心负责对公示内容、程

序、时限要求、监督方式和保障措施等事项进行核对。

4.公开行政执法流程。由各执法股、室、中心按照事项清单

制定每项行政处罚、行政检查、行政强制、行政奖励等流程图、

办事指南、业务手册报办公室汇总后统一进行公示。

5.做好事中公示工作。行政执法人员在进行监督检查、调查

取证、告知、送达执法文书等执法活动时，必须主动出示执法证

件，出具执法文书，向当事人和有关人员表明身份，告知行政相

对人执法事由、执法依据、权利义务等内容，并做好说明解释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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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

6.加强事后行政执法结果公开。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决定作

出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向社会公布执法机关、执法对象、执

法类别、执法结论等信息。行政处罚的执法决定信息要在执法决

定作出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公开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决定信息公开发布、撤销和更新机制，已公开

的行政执法决定被依法撤销、确认违法或者要求重新作出的，应

当及时从信息公示平台撤下原行政执法决定信息。建立行政执法

统计年报制度，各级执法股、室、中心应当于每年 1 月 10 日

前公开本股室上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有关数据，并报本办公

室、规划财务股（基金监督管理股）。

（二）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

1.完善文字记录。文字记录作为执法全过程记录的主要方

式，要做到合法规范、客观公正、及时准确。根据上级主管部门

制定的行政执法格式文本和执法文书制作指引，结合实际，完善

有关文书格式。建档立卷，规范档案管理。

2.音像记录。音像记录作为文字记录的补充，要与文字记录

有效衔接；对调查取证、举行听证、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等容易

引发争议的行政执法过程，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音像记录；对文

字记录能够全面有效记录执法行为的，可以不进行音像记录。

（三）落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

1.制定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清单，规划财务股（基金

监督管理股）会同局有关执法股室按照《云南省重大行政执法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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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法制审核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核办法》）的要求，梳理制定重

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清单进行公示。

2.明确审核内容。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要着重审核以下内

容：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

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；案件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充分；

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准确，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；执法

是否超越执法机关法定权限；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、规范；违

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、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等。

3.明确审核责任。行政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是推动落实本机

关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第一责任人，对本机关作出的行

政执法决定负责。规划财务股（基金监督管理股）负责制定重大

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，明确送审材料报送要求和审核的

方式、时限、责任，对全局所有行政处罚案件进行法制审核。建

立健全法制审核机构与行政执法承办机构对审核意见不一致时

的协调机制。行政执法承办股、室、中心对送审材料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完整性以及执法的事实、证据、法律适用、程序的合法

性负责。

附件：双柏县医疗保障局全面推行“三项制度”工作领导小组

组成人员名单

2022 年 1 月 20 日

双柏县医疗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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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双柏县医疗保障局全面推行“三项制度”工作
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双柏县医疗保障局全面推行“三项制度”工作领导小组组成

人员名单

组 长：姚 琳 县医保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杨洪波 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王 馥 县医疗保险中心主任

成 员：佘 文 局办公室负责人

李生福 局医药服务和价格管理股负责人、县药

品采购服务中心主任

郭年唐 局规划财务股（基金监督管理股）股长

鲁先华 局待遇保障股负责人

李家辉 县医疗保险中心综合业务股负责人

郑红雨 县医疗保险中心费用审核股负责人

杨红娟 县医疗保险中心基金结算管理股负责

人

杨晓维 县医疗保险中心网络信息股负责

人

叶丽杰 县医疗保险中心稽核股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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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文军 局办公室工作人员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医保局办公室，谢文军

具体负责日常事务。县局各股、室、中心要切实提高对推行行政

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

领导小组认识，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。领导小组成员工作如

有变动，由相应岗位人员自行递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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